
新北市恆毅高級中學 學生匯款帳號調査表(完成後請交回總務處) 

高

國 
中部  

一 

二 

三 

年        班 學號: 姓名: 座號: 

電子信箱(匯款通知用) : 

個資同意使用聲明 

學生、法定代理人茲「同意」將本人姓名、銀行帳號及其他個人資料提供給學校，作為學生在學期間

支付學生各項補助款項及退費之用途，如蒙同意，請於下方親筆簽名，家長/法定代理人簽章(請

簽正楷全名)：___________________。 

 若不同意，將開立以學生姓名為抬頭、且禁止背書轉讓之支票退款。 

 不同意已知悉家長/法定代理人簽章(請簽正楷全名)：___________________。 

戶名 
   (以學生本人及法定代理人為限)                  

與學生關係 
 

金
融
銀
行\

郵
局 

受 

款 

人 

□ 銀行 ________________銀行________________分行 

銀行存摺帳號  

□ 郵局 
郵局局號 郵局帳號 

  

受款人-存摺影本黏貼處 

 

※為使付款作業安全，提高行政效率，將現行支票付款方式改採匯款方式作業，請協助提供資料。 

※學生就學期間，如上述資料有變更，請自行到學校網站下載重新填寫，以利匯款資料無誤。 

※資料以紙本資料為主。 
※若有問題請您電洽 2992-3619#131 出納組 

 

 

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填表日期_______年_______月_______日 


